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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2.5

元（含税）。

1

、对

B

股境内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股息红利税按照差别化税率征收，先减按

25%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即按

5%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75

元。 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75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

、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20

号）规定，对

B

股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3

、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

10

股派现

金人民币

2.25

元。非居民企业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依照税收协定执行的有关规定

办理。

4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

B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B

股股息折算汇率按本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

中间价（

1

港元

=0.7938

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未来代扣

B

股境内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按

照前述

1

港元

=0.7938

人民币的汇率折算。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4

年

7

月

24

日（

T

日），除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25

日

（

T+1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7

月

29

日（

T+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7

月

29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14

年

7

月

24

日）下午

15

：

00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登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

B

股股东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

、发起人法人股股份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五、其他事项说明

B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最晚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前（含当日）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 本公

司确认情况属实后， 将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

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山东济南二环东路

5746

号山航大厦

8

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范鹏 包伊琳

电话：（

0531

）

85698678

传真：（

0531

）

85698767

分机

8679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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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发出通知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发出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５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星期三）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迎春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４

，

６９７

，

８９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

２７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６．５１％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４

，

２０２

，

０３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３３％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共计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９５

，

８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解锁期、解锁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３

，

９３７

，

０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５１％

； 反对

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６

授予与解锁条件

与会股东针对“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限制性股

票第授予与解锁条件中‘（四）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提出修订意见如下：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 才能部分或全额解锁当期权益，

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等级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待改进

解锁比例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０％

解锁期内考核若为

Ａ－

优秀则可以解锁当期全部份额；若为

Ｃ－

合格及以上则部分解锁当

期对应份额， 未解锁剩余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若为

Ｄ－

待改进则取消当期获授权益份

额，当期全部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修订后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８

会计处理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９

授予与解锁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０

预留权益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１

公司

／

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２

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与会股东针对“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五、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中‘（二）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提出修订意见如下：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 才能部分或全额解锁当期权益，

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等级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待改进

解锁比例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０％

解锁期内考核若为

Ａ－

优秀则可以解锁当期全部份额；若为

Ｃ－

合格及以上则部分解锁当

期对应份额， 未解锁剩余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若为

Ｄ－

待改进则取消当期获授权益份

额，当期全部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００９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杨乐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参与本议案投票股东均为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票为：

１９

，

０７６

，

４３２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

，

０５９

，

２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１％

； 反对

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事项， 及办理有关向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

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６８０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７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司慧、蒋宝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4-042

�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有公司股票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新华实业

"

）、平湖九龙山海

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湖九龙山

"

）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经平湖九龙山

申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冻结了海航置业持有的九龙山

A

股股

票

128,682,000

股、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

A

股股票

116,928,000

股（详见公告：临

2012-25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就股东之间有关股权转让款支付及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撤销等纠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详见公告：临

2014-003

）。

经平湖九龙山申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出具了 《民事裁定

书》【（

2012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38-2

号】，裁定解除对海航置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128,682,

000

股的冻结，解除对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116,928,000

股的冻结。

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司接股东海航置业、大新华实业通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解除了对海航置业持有的公司

A

股

128,682,000

股、 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

司

A

股

116,928,000

股股票的司法冻结， 总计解冻股数为

245,61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84%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司法冻结的手续。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海航置业持有公司股票总数为

179,492,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7%

， 其中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中的股票为

0

股； 大新华实业持有公司股票总数为

116,

92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

，其中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中的股票为

0

股。

备查文件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38-2

号】。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4-035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同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杭州华侨饭店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３７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０

，

８４５

，

６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９．２８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３６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８

，

６４１

，

９３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３．９０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汪涛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楼明、楼江跃、陈凌、孙笑侠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主要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反对票数

反 对

比 例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是 否

通 过

全体股东

１２０

，

１７０

，

４９９ ９９．４４１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０．５０５％ ６５

，

２００ ０．０５４％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１２０

，

１７０

，

４９９ ９９．４４１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０．５０５％ ６５

，

２００ ０．０５４％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春辉、任穗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

9

名

,

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广发证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发证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适当性确

认的议案》。

鉴于为做大做强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

,

尤其是将公募基金业务作为公司主业之一

,

并提升

公司的收入水平和行业地位

,

强化证券金融集团化架构并发挥集团协同优势

,

公司董事会

:

1

、同意公司以

155,969,600.00

元的价格认缴广发基金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6,880,000

元

,

其

中

6,880,000

元计入广发基金的注册资本

,

其余计入广发基金的资本公积

;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相关方谈判协商、签署相关文件以及办理本次交易手续等相关

具体事宜

,

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广发基金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

:

无。

二、《关于调整公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鉴于互联网证券发展的重要性

,

为迅速构建互联网证券的先发优势

,

公

司董事会同意调整经纪业务管理总部为下设三个一级部门

:

财富管理部、运营管理部和机构业

务部。 电子商务部不再纳入经纪业务管理总部统一管理

,

单列为公司一级部门。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

:

无。

三、《关于设立柜台交易市场部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鉴于柜台交易业务的战略价值和巨大潜力

,

并稳固和扩大公司的领先

优势

,

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柜台交易市场部。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

:

无。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交易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

基本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公司”

)

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广发基金”

)

的第一大股东

,

持股比例为

48.33%

。 为在行业变革的新形势下继续创造各方

共赢的局面

,

推动广发基金在行业变革时期进一步做大做强

,

公司拟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

(

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 本次广发基金增资扩股完成后

,

公司持股比例将达到

51.13%

。

广发基金本次增资扩股的具体情况为

:

广发基金的注册资本拟由

120,000,000

元增加至

126,880,000

元

,

增加的注册资本

6,880,000

元全部由广发证券以现金方式认缴

,

广发基金的其

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上述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2.

关联关系说明

广发证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晓燕女士作为广发基金的董事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广发基金构成广发证券的关联法

人。 本次交易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3.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广发证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

,

以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155,969,

600.00

元的价格认缴广发基金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6,880,000

元

,

其中

6,880,000

元计入广发基

金的注册资本

,

其余计入广发基金的资本公积

;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相关方谈判协商、签

署相关文件以及办理本次交易手续等相关具体事宜

,

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至广发基金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发证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适当性确

认的议案》。

4.

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本次向广发基金增资的行为不构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提示

:

本次交易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

广发基金于

2003

年

8

月

1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3

〕

91

号文批准设立。目前

,

广

发基金的五家股东为广发证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

分别持有

48.33%

、

16.67%

、

16.67%

、

10%

和

8.33%

的股权。 广发基金企业性质为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为王志伟先生

,

经营

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注册资本为壹亿两千万

人民币

,

注册地址为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56

室

,

办公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

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31-33

楼。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401752892312(

粤国税字

)

、

440402752892312(

粤地税字

)

。

广发基金投资能力优秀

,

业务牌照齐全

,

最近三年经营活动总体表现比较平稳。 根据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广发基金资产总额

31.25

亿元

,

负债总额

5.17

亿元

,

应

收款项

2.59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25.87

亿元

,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

15.69

亿元

,

营

业利润

6.54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97

亿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

亿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广发基金资产总额

31.21

亿元

,

负债

总额

3.94

亿元

,

应收款项

2.92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27.05

亿元

,2014

年

1-3

月营

业收入为

3.89

亿元

,

营业利润

1.87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40

亿元。

广发证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晓燕女士作为广发基金的董事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广发基金构成广发证券的关联法

人。 本次交易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联交易的情况

1.

出资方式

本次交易广发证券拟以

155,969,600.00

元的价格认缴广发基金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6,880,

000

元

,

折合每份出资额

22.67

元

,

其中

6,880,000

元计入广发基金的注册资本

,

其余计入广发基

金的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广发基金总股本为

126,880,000

股

,

广发证券持有广发基金

64,880,000

股

,

持股比例为

51.13%

。

2.

广发基金的情况

广发基金股东除广发证券外

,

其他四家股东为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香

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

下

:

①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96571.96

万元

设立时间

:1999

年

12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

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开发

;

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和

销售

,

系统集成

,

代理销售

;

相关工程设计、施工

;

技术服务

;

自营进出口业务

(

进出口经营范围及

商品目录按外经贸主管部门审定为限

)

。

②

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255

号

2

栋

403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0

万元

设立时间

:1999

年

3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

从事担保业务

(

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资产

管理

;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

③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19871.45

万元

设立时间

:1997

年

06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

:

中药饮片

(

净制、切制、醋制、酒制、盐制、炒、煅、蒸、煮、炖、燀、制炭、炙制、

制霜、水飞

,

含毒性饮片

,

直接口服饮片

),

颗粒剂

,

片剂、硬胶囊剂

(

均含头孢菌素、青霉素类

),

原料

药

(

甲磺酸多沙唑嗪、盐酸丙哌唯林

)

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

代用茶

)

、其他食品

(

汤料

);

批发

:

中药材

(

收购

)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

(

除疫苗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制剂

),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

保健食品生产、销售

(

片剂

(

含

片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兼散装食品

(

干果、坚果、烘焙食品

,

糖果蜜饯

,

罐头

,

烹调佐料

,

腌制品

,

酒

精饮料

,

非酒精饮料

)(

以上各项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

销售

:

电子产品

,

五金、交电

,

金属

材料

(

不含金、银

),

建筑材料

,

百货

,

工艺美术品

(

不含金、银饰品

),

针、纺织品

;

食品销售管理

;

房地

产投资

,

猪、鱼、鸡、鹅、鸭饲养

,

水果种植

;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

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准予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

按省外

经贸委粤外经贸进字

[97]339

号文经营

);

以下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

医疗器械

(

凭有效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

),

医疗用毒性药品

(

中药材

)

。

④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C

区

C204

之一房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80000

万元

设立时间

:1999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

对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的投资及融资担保

,

提供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其他资产

管理业务

;

投资咨询

(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除外

)

。

在实施广发基金本次增资扩股事宜前后

,

各股东出资数额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原出资数额

原出资

比例

增资数额

增资后

出资数额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出资比例

变动

广发证券

５８００

万元

４８．３３％ ６８８

万元

６４８８

万元

５１．１３％ ２．８０％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６７％

———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７６％ －０．９１％

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６７％

———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７６％ －０．９１％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０％

———

１２００

万元

９．４６％ －０．５４％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

８．３３％

———

１０００

万元

７．８８％ －０．４５％

合 计

１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６８８

万元

１２６８８

万元

１００％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广发基金股东权益

(

净资产

)

账面值为

266,926.23

万元

,

每份出资额的净资产为

22.24

元。 本次交易以评估机构出

具的广发基金估值结果作为广发证券向广发基金进行增资的定价依据参考。评估机构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广发基金进行评估

,

对广发基金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72,031.88

万元

,

折合每份出资额约为

22.67

元。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公平。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控股广发基金

,

公司与广发基金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仍将完全分开

,

董事会、监事会及各职能

部门均独立运作

,

各自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

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广发基金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假定本次交易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完成

,

广发基金已纳入广发证券合并报表范围

,

经模拟计算

,

本次交易对广发证券

合并报表的

2013

年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贡献将分别增加

13.20

亿元和

0.14

亿元

,

增加比率分别为

16.08%

和

0.51%

。

本次公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有利于促进公司各方共赢的局面

,

推动广发基金在行业

变革时期进一步做大做强。有利于做大做强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

,

尤其是将公募基金业务作为

公司主业之一

,

并提升公司的收入水平和行业地位

,

强化证券金融集团化架构并发挥集团协同

优势。

七、当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与广发基金发生的基金等产品代销收入、证

券经纪业务佣金收入、期货交易佣金收入及其他等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25,809,091.52

元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持有广发基金的基金等产品市值为人民币

1,450,146,066.68

元。

八、备查文件

1.

广发证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广发基金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意见

;

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

,

中联羊城评字【

2014

】第

VNMQD0128

号

);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

德师报

(

审

)

字

(14)

第

S0122

号

);

6.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东华软件”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

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指导意见，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

"

东华软件

"

（股票代码

002065

）采用

"

指数收益

法

"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经托管行复核，本次估值调整

对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为

-

0.29%

。

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

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

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 msjy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

38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4-04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时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

星期四

)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8

月

6

日以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

相关规定

,

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3

项议案的投票方式予以调整。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会议召集人

: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时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2014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四、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艾维克大厦

4

层多功能厅。

五、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议题

:

1.

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案

;

2.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开展保函、承兑、财务顾问业务

的议案

;

3.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

1

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2

项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3

项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2014

年

7

月

16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2014-020

号、临

2014-021

号、临

2014-037

号、临

2014-038

号。

七、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

(

星期四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

;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八、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1.

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附件

1)

和被代理人的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

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和持股

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

加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附件

1)

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以及持

股凭证。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8

月

4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艾维克大厦

20

层

;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111

号新吉财富大厦

19

层。

九、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程序

详见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附件

2)

十、其他事项

:

1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会议联系人

:

王刚 刘窎

电话

:0451-84878698 010-65675115

传真

:0451-84878701 010-65675911

十一、备查文件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18日

附件

1: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

投资者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投票意见

:

序号 审 议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案

２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开展保函、承兑、财务顾问业

务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

”。 三种意见中只能选择其一，选择二项以上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授权

委托无效；

２

、若未标明投票意见，则视为可由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

３

、本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注

: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

仅涉及一名监事的选举议案

,

不适用累积投票制

,

故

采用普通投票方式投票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股东帐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地址

:

联系电话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

(

签字或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

注

:

自然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

字

)

附件

2:

投资者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使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程序如下

: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三

)

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

总提案数

:3

个

一、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７０５

航投投票

３

个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元）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３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

所有

３

项提案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元）

１

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

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开展保函、 承兑、

财务顾问业务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３．００

(

三

)

在“委托股数”项下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705)

的投资者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99.00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1

股”

,

应

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

提案《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案》投同意票

,

应

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

提案《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案》投反对票

,

应

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

提案《关于参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议案》投弃权票

,

应

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对不符合上述要

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

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

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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